关于申报池州市2025年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建设项目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农环函〔2025〕389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构建我市废旧地膜污染治理长效机制，促进全市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与乡村生态振兴，按照《池州市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2025年聚焦蔬菜覆膜作物集中区域，计划在全市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300亩，开展全生物地膜科学降解示范工作，实施时间为2025年9月至2026年5月。现就申报工作公告如下。
一、建设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有序推进全生物降解地膜在蔬菜种植推广应用。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厚度、力学性能等指标应符合《全生物农用地 面覆盖薄膜》（GB/T35795－2017）要求，主要成分为具有完全降 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、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，不得含有聚乙烯、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，产品水蒸气透过率在 800g/（m2· 24h） 以下，有效使用寿命在 60 天以上。
二、申报条件
池州市内蔬菜覆膜作物集中区域种植经营主体（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社等），土地流转承包经营合同面积达300亩以上（含300亩）、且当年种植作物覆盖地膜面积达300亩以上、认真按要求开展好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工作。
三、申报程序 
按照“主体自主自愿申报、镇街和县区农业农村局推荐审核、市级复核择优确定”的原则，全市符合条件的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均可申报实施。
四、申报材料 
按要求填报相关文件附表，提供土地流转承包经营合同（原件、复印件）、申报承诺函（需明确项目主体负责人及相关责任、材料真实性）、申报表（所在村、镇街意见）、主体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、营业执照（原件、复印件）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上述材料除原件（初核后退回）外，一式两份。
五、申报时间 
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     联系人：池州市农业科学院 邱祥松
联系电话：0566-2615168 
    
附件：1、2025年池州市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项目申报表 
2025年池州市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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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拟实施情况
	播种面积
（亩）
	农作物名称
	覆膜时间
	全生物降解地膜覆膜面积
（亩）

	
	
	
	
	

	拟实施概况
	

	所在镇街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: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区农业农村局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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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市农业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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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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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